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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91006-2 

訴願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緣訴願人因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不服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99年 5月

17日竹市民字第 0990010933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

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因竹北市新國字第○號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原出租人○

○○等 3人皆已死亡，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租約變更登記，惟訴願

人與案外人○○○等 3人對系爭租約耕地地號及耕地面積發生爭

議，案外人○○○等 3人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26條規定提出

爭議調解申請。雙方調解不成立，原處分機關遂依規陳報本府進

行調處，以 99年 5月 17日竹市民字第 0990010933號函請訴願人

俟糾紛解決或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依法申請租約變更等登記事宜

，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 嗣於 99年 8月 4日提出訴

願補充理由書，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

如次。 

二、訴願意旨略謂： 

（一） 竹北市新國字第○號三七五租約因出租人○○○等 3人已亡故

，依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出

租人死亡，其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者」之規定辦理變更出租人

登記。本案不涉及承租人申請確認耕作範圍之調解程序，何以

 

（二） 因租賃契約尚未變更出租人，而承租人○○○等 3人以繼承人

為對照人（非租約出租人），申請確認耕作範圍，申請對象非

○○○等 3人（原出租人），故其申請調解程序應自始無效。 

（三） 本案原租約出租人○○○等 3人已亡故，並辦妥產權繼承人登

記在案，請准予先行辦理變更出租人登記，俟正名後，再行續

辦調解程序為宜等語。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6、13、17、19、20、26 條、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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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2、7 條、行政程序法第 4、9、20、21

、23、36 條、訴願法第 87、88 條、民事訴訟法 401 條、內政

部函 95年 7月 10日台內地字第 095O1O9105號函。 

（二） 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 條：「耕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

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第 5條

：「耕地租佃期間，不得少於 6 年；其原約定租期超過 6 年者

，依其原約定。」第 6 條：「本條例施行後，耕地租約應一律

以書面為之；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應由出租人會

同承租人申請登記。」。 
（三）依私有出租耕地 97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規定，本所 97

年 11月 10日竹市民字第 0973007010號通知書，通知租佃雙方
，自 98年 1月 1日起至 98年 2月 16日止期間，受理私有出租
耕地期滿收回、續租之申請。 

（四）土地所有權人○○○先生依本所上項通知書，於 98年 2月 2日
函提出「私有耕地變更耕地申請書、及私有耕地變更耕地申請
書」，又於 98年 3月 5日函，申請更正內容，更正後「主旨」
為「私有耕地變更耕地申請書、及私有耕地收回申請書」。 

（五）土地所有權人○○○等計 15人 98年 2月 16日向本所提出「私
有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請書」、「耕地三七五租約變更暨終
止申請書」（闡明出租人異動、部份土地○○社區段征收、土地
面積異動、征收後地目變動、及擴大農地經營規模案等）。 

（六）本所 98年 8月 21日竹市民字第 0980018481函復，自 98年 1
月 1日起受理私有出租耕地續租、期滿收回之申請至陳情人○
○○先生 98年 8月 1日陳情書止，租佃雙方向本所提出之各個
申請案。旨揭有關法令，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臺灣省耕作租
約登記辦法、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等相關條文內容，並引
述行政院、內政部等相關函釋。又，因租佃雙方所申請項目，
欠缺資料太多等因素、亦有部分未依其各別申請案件分別備齊
法規所規定應備之文件資料，本所尚無從論斷出租人真義係欲
申辦「依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規定私有耕地租
約期滿收回耕地」或「依同條例第 19條第 2項規定私有耕地租約
期滿收回耕地」，故本所同文亦請租佃雙方補正其各自申請案件
應補附之文件資料，以利後續審查處理，並隨文檢還租佃雙方
所有送達本所申辦各項案件之全部附件。 

（七）土地所有權人○○○先生 98年 8月 28日函（本所總收文號竹
市民字第 0980019266號），該文「主旨」敘係「依本所 98年 8
月 21日竹市民字第 0980018481函示，有關應行補正事項…」。
且該文中之「說明一」係復本所 98年 8月 21日竹市民字第
0980018481函」。又，該文中之「說明二、三」所敘係屬租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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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變更登記」部份。再者，該文中之「說明五」所隨函檢
送文件僅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及本市社南段○○
地號等 13筆土地土地登記謄本、出租人○○○等委託書」而已
。土地所有權人○○○先生 98年 8月 28日函中，其應備之其
他多項資料文件全然闕如欠缺。 

（八）土地所有權人○○○先生 98年 9月 1日函（本所總收文號竹市
民字第 0980019353 號）「主旨」載明「補送耕地三七五租約訂
立、換約、變更、終止、註銷登記申請書」。又，該文中之「說
明二、三」所敘仍屬租約內容之「變更登記」部份。再者，申
請人○○○先生 98年 9月 1日函中之申請書，仍然如同其 98
年 8月 28日函欠缼…等文件。最後，土地所有權人○○○先生
98年 9月 7日函（本所總收文號竹市民字第 0980019980 號），
該文中係表明因漏填列出租人，補送更正後申請書。 

（九）承租人○○○等 3人依本所 98年 8月 21日竹市民字第
0980018481號函文，復於 98年 9月 10日（本所總收文號竹市
民字第 0980020399 號）向本所提出補正（一）變更登記。（二
）「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申請書」。 

（十）本案受理私有出租耕地續租、期滿收回之申請，承租人、出租
人各依本所 98年 8月 21日竹市民字第 0980018481函補正其各
自申請案件應補附之文件資料。土地所有權人○○○先生以 98
年 8月 28日函、98年 9月 1日函及 98年 9月 7日函補正「出
租人變更登記」。承租人○○○等 3人於 98年 9月 10日補正（
一）變更登記。（二）「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申請書」。但土
地所有權人○○○先生 98年 9月 1日函中所送之補正後「變更
登記申請書」中之變更後之地號，與承租人○○○等 3人 98年
9月 10日向本所提出補正後「變更登記申請書」中之變更後之
耕地地號及承租面積皆各不相同，雙方意見不一致。 

（十一）承租人○○○等 3人於 98年 9月 14日向本所提出「私有耕地
租佃爭議調解申請書」（申請承租面積確認），本所於 98年 10
月 13日及 98年 12月 15日兩次召開新國字第○號租約租佃耕
地爭議調解（調解不成立），本所並依規於 98年 12月 17日竹
市民字第 0983009216函文陳報新竹縣政府依規進行調處。新
竹縣政府 99年 6月 15日府地權字第 0990086358號函，已訂
於 99年 6月 29日召開新國字第○號租約耕地租佃爭議第 2次
調處在案。 

（十二）因本案尚由新竹縣政府予以調處程序中，故本所未便受理○
○○先生 99年 5月 7日出租人變更登記申請，遂於本所 99
年 5月 17日竹市民字第 0990010933 號函復，並引述行政院
令：「糾紛未解決租約仍有效，俟解決後依法處理」函復○○
○先生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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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訴願人訴願書所陳，大要如下： 
1.訴願人稱已依法辦妥所有權登記，故申請出租人變更登記，並
不影響原租約效力（及不涉及承租人申請確認耕作範圍之調解
程序）。申請本所同意辦理出租人變更登記後，再行續辦確認
耕作範圍之調解程序。 

2.訴願人訴願書內稱依租約登記辦法第 2、4條及減租條例第 10
條規定顯見『台（44）內字第 1181號令』係指租約內容，並
未限制出租人變更登記，且於 98年 1月 20日訴願人申請相關
事宜時，已知出租人異動。訴願人稱本所怠忽拖延復以『台（
44）內字第 1181號令』，禁止訴願人辦理出租人變更申請。 

3.訴願人稱承租人○○○等 3人於 98年 9月 14日向本所提出「
私有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書」（申請承租面積確認），其中對造
人非該爭議租約內現登載之○○○等 3人，而是現土地登記謄
本所登載之所有權人，及新竹縣政府租佃調解會議中逕據本所
98年 12月 17日竹市民字第 0983009216 號函報文中所列「土
地所有權人」為對造人，質疑申請調解程序應自始無效。又，
訴願人○○○先生稱本案請併新竹縣政府 99年 3月 18日府地
權字第 0990038762 號函（訂於 99年 3月 30日召開本市新國
字第○號租約耕地租佃爭議調處）辦理。 

（十四）訴願人○○○先生所指之『台（44）內字第 1181號令』一
文。經查行政院 44年 2月 23日台（44）內字第 1181號令，
其核釋內容係指「出租人依法收回自耕及承租人願意繼續承租
之申請期間延長 15天共為 45天」。而本所 99年 5月 17日竹
市民字第 0990010933號函引述法令「說明二」原文為「依行
政院 43年 12月 11日台（43）內字第 7805號令；行政院 44
年 1月 6日台（44）內字第 0087號令；行政院 44年 2月 23
日台（44）內字第 1181號令（八）規定：租佃糾紛尚未解決
者，其原訂租約仍繼續有效，俟糾紛解決或法院判決後，再予
依法處理」，合敘說明。 

（十五）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26條第 1項規定：「出租人與承租
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 公
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 (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故，本所僅得依規俟糾紛
解決後依法處理。 

（十六）本所雖尚未依臺灣省租約登記辦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得
由一方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單獨申請登記…鄉 (
鎮、市、區) 公所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20日內提出
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由該管鄉 (鎮、市、區) 公所逕
行登記」辦理，唯該辦法同條同項中亦有特別規定：「…除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登記外…」。且，本案於租佃雙方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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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 98年 10月 29日北地所登字第
0980020662號函通報租約耕地辦竣變更登記（社南段○○地
號）、98年 11月 23日北地所登字第 190810號函通報租約耕
地辦竣變更登記（社南段○○地號）、98年 11月 23日北地
所登字第 190820號函通報租約耕地辦竣變更登記（社南段○
○地號）。本案現已由新竹縣政府予以調處程序中，本所亦僅
得依租約登記辦法第 2條第 2項中各款之規定辦理，亦即本
所依規僅得俟糾紛解決後依法處理。 

（十七）買賣、贈與、繼承、遺贈等係通過一定法律行為或其他法律
事實，從原所有人那裡受讓所有權的所有權取得方式。既已
依法完成移轉登記等，自然有其法律上繼受（受讓）原所有
人的所有權效力。雖然，本案已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26
條第 1項規定，由新竹縣政府予以調處程序中，訴願人仍然
可本於法律上具有權利，具有當事人資格，參與訴願救濟等
，以維其權益，亦可以於糾紛解決後，依規申請出租人變更
登記。與調解程序效力無違。 

（十八）本案另參內政部 70年 4月 17日台（70）內地字第 17282號
函示：查土地有無租賃，當事人間如有爭執，應訴請由司法
機關審理，倘司法機關判決確認有租賃關係存在，方可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 76條、第 77條規定辦理補償。又，內政部 68
年 9月 10日台（68）內地字第 33207號函示：依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第 26條規定，應由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處之租佃
爭議案件，係專指當事人間因耕地租賃之權利義務關係所生
之爭議而言，其他非屬上項之爭議，則非該委員會應調解調
處之事項。 

（十九）本市新國字第○號租約耕地租佃爭議事件，有關因牽涉（一
）「私有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二）「耕地三七五租約變
更登記」（出租人異動、部份土地○○社區段征收、土地面積
異動、征收後地目變動等）、（三）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
申請。（四）租約因面積爭議經調解不成立等因素。案情有待
土地共有人、租佃雙方所有當事人自行釐清，此等係因事涉
私權，行政機關無從論斷，本案現已由新竹縣政府予以調處
程序中，依規俟糾紛解決後依法處理，本所 99年 5月 17日
竹市民字第 0990010933號函復對訴願人之行政處分，並無不
當，足認其訴願無理由，擬請駁回其訴願。 

（二十）綜上所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58條第 3項之

規定檢附原卷乙宗，敬請察核予駁回。 

理  由 

一、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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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本法所稱行政處分，

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為訴願法第 1 條

第 1項及第 3條第 1項所明定。 

次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

鎮、市、區)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

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

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

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

，不得起訴；經調解、調處成立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

地租佃委員會給予書面證明。」、「耕地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

或換訂登記，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於登記原因發生日起 30日內

，向當地鄉 (鎮、市、區) 公所申請。前項租約登記，出租人或

承租人不會同申請時，得由一方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單獨申請登記，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登記外，鄉 (鎮、市

、區) 公所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

逾期未提出者，由該管鄉 (鎮、市、區) 公所逕行登記：……四

、出租人死亡，其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者。……前項受通知之他

方提出異議，且其異議屬耕地租佃爭議者，依本條例第 26條規定

處理。」為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26條及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

法第 2條所明定。 

二、卷查訴願人因系爭耕地租約原出租人等死亡，向原處分機關提出

租約變更登記，惟租佃雙方對系爭耕地租約發生爭議，遂向原處

分機關提出爭議調解申請，嗣調解不成立，原處分機關將該案送

本府進行調處。經查本府耕地租佃委員會業於 99年 6月 29日針

對系爭耕地租約進行調處成立，以 99年 7月 6日府地權字第

0990114255號函檢送本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證明書及本府耕地

租佃委員會調處程序筆錄影本予原處分機關且囑託其轉發訴願人

在案。訴願人於 99年 6月 30日再次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系爭租約

變更登記申請，原處分機關復以 99 年 7 月 20 日竹市民字第

0990015051號函通知訴願人補正資料，嗣原處分機關依訴願人 99

年 6月 30日申請書暨上開調處證明書及調處程序筆錄予以審查，

並以 99年 8月 5日竹市民字第 0993005388號函知訴願人准予租

約變更登記，並報本府備查。是以，原處分機關上開函文既已滿

足訴願人之訴願請求，則訴願請求即欠缺訴願之權利保護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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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訴願人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至

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庸

一一斟酌，併此敘明。 

三、綜上結論，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